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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：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

日期：90年 3月 

    台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抽樣母體之研究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秀惠 楊麗華 許馨庭 

                  研究機關：行政院主計處 

提      要 

    一、研究緣起及目的 

    人力資源調查是目前行之有年的住戶面大型調查，自民國六十七

年開始按月辦理調查至今，抽樣設計歷經各界專家學者的研究建議與

修正改進，自民國八十二年起採用縣市別抽樣方法，採用「分層二段

隨機抽樣法」予以抽樣；而抽樣母體方面則利用內政部之戶籍資料及

年終辦理之「經濟活動人口調查」結果，整理成一個「台灣地區村里

別年終戶籍統計資料檔」，作為人力資源調查分層之依據。然自八十

三年起內政部廢止是項調查後，有關教育程度分布、經濟活動分布、

行職業結構等項目之母體資料無法產生，沿用民國八十二年「台灣地

區村里別年終戶籍統計資料檔」為分層依據，對於分層抽樣作業上造

成的樣本偏誤無法估計。為確保縣市別抽樣調查資料推估母體結果不

致失真，應積極建立一套可定時更新且勞動力相關資料項目完整之抽

樣母體。 

    二、研究方法與過程 

本文主要針對人力資源調查抽樣母體目前遭遇之問題與限制，經

整理各項母體檔並進行一連串的碰檔、比較、調整與應用。其內容說

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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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概述現行人力資源調查抽樣方法設計，包括母體檔「台灣地區

村里別年終戶籍統計資料檔」的建立、分層方法及抽樣過程。 

（二）介紹各母體檔的特性與優缺點，並連結全民健保檔以改進戶籍

檔在行職業資料項目的不足，進而與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檔、農

林漁牧業普查檔比較評估。 

（三）根據本研究建立之「八十八年抽樣母體檔」與原抽樣母體檔「八

十二年台灣地區村里別年終戶籍統計資料檔」進行資料分析。 

（四）應用「八十八年抽樣母體檔」進行人力資源調查分層作業，採

用齊一性檢定、相關分析、主成分分析及集群分析等統計方法

與原（八十二年抽樣母體檔）分層結果比較分析。 

    三、研究發現與建議 

（一）研究發現 

    可解決目前戶籍檔無

法提供足夠母體特徵值之問題。 

    八十八年抽樣母體檔」之母體特徵值經評估調整後較接近現

況，應為人力資源調查最佳替代之抽樣母體。 

    「八十八年抽樣母體檔」重新分層結果可大幅降低各縣市

之層內變異，在統計調查上亦有減低抽樣誤差之效用，使縣市

別人力資源指標更具參考價值。 

    「八十八年抽樣母體檔」之建構僅需連結現有公務檔案，避免

資料重複蒐集整理之資源浪費。 

    

體檔，節省整體調查成本與增進調查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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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俾利辦理區域性之統計調查或民意調查。 

    

或整理統計時之改進參考。 

    

與水準。 

（二）研究建議 

    為使母體資訊接近現況，考量資料變動情形與配合人力資源調

查抽樣作業，宜每兩年更新母體一次。 

    加強評估方法改善資料差異情況。 

    擴充連結檔案之資料項目，使連結資料的應用價值提高。 

    整合建立母體資料庫。 

 普遍設置統計專業人才，對於各種資料的蒐集方式與過程以

及統計結果，以正確之統計方法加以衡量評估，以確保資料之

可靠度。 

    目前各政府機關業務已逐步電腦化，對資料建檔與保存有相當

大的助益，應建立政府機關間資訊完備且互通之空間。 


